


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、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我校的实际情

况，修订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学籍信息采集工作由教务部组织实施，在新生开学后三个月内和毕业前一学期内，按照

有关规定收集、完善学生学籍学历信息，并于学籍学历注册工作结束后通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核对。

第二条 学生学籍学历信息主要包括学生姓名、班级、学号、考生号及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。其

中，学生在校期间需要变更姓名、身份证号等涉及学业证书的重要信息，需要根据学校有关要求，在

每学期规定时间内办理。具体手续如下：

1.每学期开学一个月内，教务部公布受理学生姓名、身份证号信息变更的时间安排。

2.学生须按照有关通知要求，准备相应材料。材料必须真实有效。

3.教务部审核学生上交的材料，经初步核实报上级领导审批同意后，对外公示五个工作日，公示

期后一周内由教务部在教务系统和学信网对有关信息作出修改，并通知学生登录查看。

第三条 学生学籍学历信息主要应用范围包括：

1.新生入学，学籍注册（含暂缓注册，放弃入学资格等）。

2.学生学年注册。

3.毕业生学历注册、图像采集。

4.各类学籍异动。

5.学籍证明、学籍表等涉及学生个人信息的材料。

6.其他规定情形。

第四条 根据教育部《关于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像片电子图像采集工作程序及要求的通知》(教毕指

[2002]4 号)和广东省教育厅《转发教育部办公厅、新华社办公厅关于做好 2003 届高校毕业生图像信

息采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高[2002]151 号）的规定，高校毕业生的相片采集、制作和分发等工作由

中国图片社统一实施。

教务部在图片社指定时间内组织二年级学生进行统一拍摄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
1.正式拍摄前一周，教务部确认全年级拍摄人数。

2.各班于正式拍摄前以班为单位，按上报人数收费。

3.拍摄当天，学生有序、分批到指定位置，按照《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规范及信



息标准》（教毕指[2017]99 号）的要求整理仪容后进行拍摄，未缴费与未到场拍摄者不予拍摄。

4.拍摄结束后，班级负责人按规定到财务部收费窗口，按实际拍摄人数缴费。

5.教务部收到纸质照片后，用于毕业生登记表、学籍表和学业证书。图片社根据有关规定，将电

子照片上传至学信网。学生需于学历注册前核实个人信息并确认无误。

第五条 根据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 27 号令）等要求，教务部于新生开学一学期内

组织收集学生录取材料；于毕业前一学期内组织收集归档材料，包括：

1. 学生录取材料（高中或中专档案）；

2. 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；

3. 成绩表；

4. 学籍表；

5. 实习鉴定表；

6.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（副本）；

7. 奖惩材料；

8. 其他规定的材料。

新生开学一个月内需要调取录取材料的，需要到教务部开具调档函。录取材料寄送到学校后，由

学生本人签领并移交教务部。学生在校期间，教务部按规定管理学生录取材料；学生需要拆封录取材

料的，由本人凭学生证或身份证到教务部登记后方可拆封。

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体高职在校学生；未尽事宜或与上级主管部门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按国

家相关法律、法规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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